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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发行人” 或

“万科”）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增发

A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增发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发行字[2007]240 号文核准。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次发行的共计317,158,261股A股股票将于2007

年 9 月 5 日上市，无锁定期限制。参与本次增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参照《证券法》第四十七规定，如在本次股

票发行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变动参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增发 A股股份上市首日本公司 A股股票不设涨

跌幅限制，万科 B股有涨跌幅限制。 

本次 A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1、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07 年 9 月 5 日 

3、股票简称：万科 A 

4、股票代码：0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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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份数：6,872,006,387 股 

6、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317,158,261 股 

7、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无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317,158,261 股 

9、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0、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本次上市的股份限售情况： 

本次增发股份无锁定期限制，具体如下： 

类别 获配股数 占本次增发股份的比例（%） 限售情况 

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 283,632,989 89.43 无锁定期限制（注）

网上申购 3,030,832 0.96 无锁定期限制 

网下申购 33,525,272 10.57 无锁定期限制 

合计 317,158,261 100.00  

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次 A股增发所认购股份根据相关规定

进行锁定处理。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CHINA VANKE CO., LTD. 

3、注册资本：655,484.8126 万元（本次公开增发前） 

4、法定代表人：王石 

5、董事会秘书：肖莉 

6、注册地址/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路 63 号 

邮编：518049 

7、电话号码：0755-25606666 

8、传真号码：0755-2553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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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互联网网址：http://www.vanke.com 

10、电子邮箱：IR@vanke.com 

11、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按深经发审证字第 113

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 

12、主营业务：公司选择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域及成都、

武汉等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大中城市进行住宅开发。 

13、所属行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止 2007 年 9 月 3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增发股权登记

日持股数（股）

可优先认购

比例 

实际认购

比例 

当前持股

数（股） 

王  石 董事长 942,024 5.500% 5.500% 993,835
郁  亮 董事、总经理 262,670 5.500% 5.500% 277,116
丁福源 监事会主席 278,134 5.500% 5.500% 293,431
孙建一 独立董事 432,648 5.500% 0.000% 432,648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A股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增发股权登记

日持股数（股）

可优先认

购比例 

实际认

购比例

当前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953,255,211 5.500% 5.500% 1,005,684,247 14.63%

2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4,757,231 5.500% 7.860% 91,418,834 1.33%

3 刘元生 78,227,201 5.500% 5.500% 82,529,697 1.20%

4 
上海南都伟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75,000,000 5.500% 5.500% 79,125,000 1.15%

5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69,000,000 5.500% 0.000% 69,000,000 1.00%

6 
南方成份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61,188,036 5.500% 5.500% 64,553,377 0.94%

7 UBS AG 57,308,357 5.500% 5.553% 60,490,606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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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诺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47,106,026 5.500% 5.500% 49,696,857 0.72%

9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44,500,000 5.500% 5.500% 46,947,500 0.68%

10 
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43,924,036 5.500% 6.024% 46,570,058 0.68%

 

本次发行后，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股份”）及其全资子公司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21,080,561 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的 16.31%。华润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但并不构成对本公司的控制。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本类型 

股份数额（股） 比例（%）

增加的股份

数额（股） 股份数额（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5,705,204,278 87.04 317,076,707 6,022,280,985 87.64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849,643,848 12.96 81,554 849,725,402 12.36

股份合计 6,554,848,126 100.00 317,158,261 6,872,006,387 100.00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317,158,261 股。 

（二）发行价格：31.53 元/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增发采取原 A 股股东全额优先认购，原 A 股股东

优先认购后剩余部分采用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原 A 股股

东通过网上申购行使优先认购权。网上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交

易所交易系统组织进行；网下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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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总额为 9,999,999,969.33 元,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

发行出具了验资报告(深南验字（2007）第 155 号)。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本次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保荐费、中

介机构费以及其他费用）合计 63,398,268.11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9,936,601,701.22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 

                                             单位：元 
 中国旧会计

准则 
中国新会计

准则 
国际会计

准则 
每股净资产 2.164 2.172 2.172 
每股收益 0.314 0.334 0.334 

在按旧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调整后和国际会计准则 2006 年年报数据的基础上，根据

增发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湖贝路 1030 号海龙王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010-84588888 

传真：010-84865610 

保荐代表人：刘珂滨、宋家俊 

项目主办人：董文 

经办人员：张锦胜、江峰、孙荻、屈剑峰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万科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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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核实，认为万科本次增发的股份符合上市的基本条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同意推荐万科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9 月 4 日 


